南投縣政府約聘僱人員及約用人員試用期考核表
	單位
	
	職稱
	
	姓名
	

	任職
日期
	
	試用期間
	

	規定工
作項目
	





	項目
	細目
	考核內容
	項目
	細目
	考核內容

	工作60%
	質量
	處理業務是否正確暨數量之多寡
	操行20%
	忠誠
	是否具縣府團隊意識，為縣政建設及政策辯護，或有侮辱長官之行為

	
	時效
	能否依限完成應辦及交辦之工作
	
	廉正
	否廉潔自持，不取不苟，大公無私，正直不阿

	
	方法
	能否運用科學方法有條不紊辦事
	團隊精神10%
	配合
	與他人能否密切合作

	
	主動
	能否不待督促自動自發積極辦事
	
	
	

	
	負責
	是否任勞任怨勇於任事負責
	
	服從
	是否聽從各級主管指揮態度中肯

	
	研究
	對應辦業務能否不斷檢討研究，力求改進
	
	協調
	是否配合業務推展，摒除本位主義並加強聯繫

	
	便民
	處理人民申請案件是否隨到隨辦，利民便民
	學識才能10%
	學驗
	對本職學識是否充裕

	
	
	
	
	見解
	能否運用邏輯思考判斷問題

	重大具體優劣事蹟
	

	總評
	評語
	初評是否續僱
	單位主管簽章

	
	
	□續僱 
[bookmark: _GoBack]□不續僱
	科長
	

	
	
	
	處長
	

	備註
	


註：如受考人試用期滿經單位初評不續僱至年底，應填具重大具體優劣事蹟欄，並檢附面談紀錄表簽陳縣長核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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